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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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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相关债券对应的《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

定或约定，以及发行人发布的相关公告、出具的相关说明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

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的依据，未经华泰联合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

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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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受托管理人”）

作为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侨集团”、“发行人”）发行的“H

融侨 F1”、“H0 融侨 F1”、“H20 融侨 1”、“H20 融侨 2”及“H21 融侨 1”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

定、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融侨集团 2025 年 4 月发布的《融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未能如期清偿债务及重要诉讼取得进展的事项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要诉讼取得进展的事项 

（一）诉讼基本情况 

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金融”）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

院”）对福州世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和投资”）、融侨集团、

融侨集团之子公司闽侯融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侯置业”）、融侨集

团之子公司福州融侨新港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新港”）、融侨集

团之子公司安徽融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置业”）、福州博高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高投资”）提起诉讼。相关事项详见融侨集团往

期公告。 

（二）诉讼最新情况 

福州中院已对该案进行一审判决，判决如下： 

1、被告世和投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偿还原告中信金融借款本金

220,000,000 元，利息 1,319,651.36 元，罚息 15,246,166.67 元，复利 557,295.49

元（罚息、复利暂计至 2024 年 12 月 20 日，此后罚息及复利按合同约定标准计

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2、被告世和投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赔偿原告中信金融律师代理费损

失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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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告中信金融有权就被告闽侯置业、融侨集团、福州新港名下相关抵押

资产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所得价款在上述第 1、2 项债权范围内优先受

偿； 

4、原告中信金融有权就被告安徽置业名下相关抵押资产进行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的所得价款在先抵押权的抵押担保债权之后的余额在上述第 1、2 项债

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5、被告闽侯置业、福州新港、融侨集团对世和投资的上述第 1、2 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被告博高投资对世和投资的上述第 1、2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1,227,465.5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世和投资、闽

侯置业、福州新港、融侨集团、安徽置业、博高投资负担。 

（三）融侨集团就相关事项的影响分析 

融侨集团将积极与原告协商解决相关纠纷，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能如期清偿债务的事项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设立规模为 20

亿元的“中铁信托·民生融侨 2019年度第一期财产权信托”。中铁信托作为受

托人及发行载体管理机构，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发行“民生-鼎程融侨

2019年度第一期应收账款债权融资计划”（以下简称“本债权融资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本债权融资计划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6.74亿元。 

融侨集团为本债权融资计划保证人、出质人、流动性支持机构，融侨集团

之子公司福州融侨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融侨房地产”）为本债权

融资计划抵押人、差额补足及回购承诺人、物业运营方、资产服务机构，融侨

集团之子公司福州融侨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侨商管”）为本债权

融资计划保证人、物业运营方。本债权融资计划由福州融侨房地产提供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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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抵押、由融侨集团提供福州融侨房地产 100%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由融侨

集团及融侨商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 

本债权融资计划应于 2025年 4月 18日兑付本息。现因融侨集团经营情况

下行等原因，本债权融资计划到期的 16.74 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费用无法如

期偿还。 

（二）融侨集团就相关事项的影响分析及后续处置安排 

目前福州融侨房地产、融侨商管、融侨集团等各方正在与债权人就该债务相

关展期事宜进行积极沟通，争取减少债务逾期事项对融侨集团生产经营和偿债能

力的不良影响。融侨集团将根据事项进展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融侨集团目前仍面临流动性问题，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前述事项的风险提示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H 融侨 F1”、“H0 融侨 F1”、“H20 融侨 1”、

“H20 融侨 2”及“H21 融侨 1”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者的

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就发行人上述有关事项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